附件：1
2015年鞍山市城区省示范性高中及五中
招收体育特长生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推进学校体育工作，规范我市初中升学体育特长生招生和管理，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公开，更好地培养学校体育人才，促进素质教育实施，现制定《鞍山市城区省示范性高中及五中招收体育特长生实施办法》。

一、招生对象
参加鞍山地区初中升高中统一招生考试，并具有体育特长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二、报考条件 

1、思想品德端正，认真遵守中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学习文化知识。

2、报考体育特长（不含足球项目）的学生在初中阶段参加市级以上（含市级）体育竞赛获得个人项目前6名、集体项目（篮球、排球）前3名；参加区级体育竞赛活动获得个人项目前3名，集体项目（篮球、排球）前2名；报考足球特长的学生，需要在初中阶段参加校园足球联赛（以参加比赛秩序册为依据）或有一定足球特长的学生。

三、招生计划

根据我市体育后备人才点校、体育特长项目的整体布局和招生学校对体育特长生培养需求制定本招生计划。具体项目、人数见附件2。

四、报名须知 

1、考生须填写《鞍山市省示范性高中招收特长生审批表》（一式2份），由就读学校推荐方可报名。 
    2、考生到招生学校报名，足球特长生到九中报名，报名时交验参加竞赛活动获奖证书原件、一份复印件和《鞍山市省示范性高中招收特长生审批表》（一式2份），另交近期免冠1寸彩色照片三张。招生学校初审合格后，统一上报市教育局进行审核,合格后由各招生学校颁发准考证。

3、每个考生只能报一项体育特长项目。

4、报名时间5月5日—8日，统一考试时间5月10日（上午8：00-11：30，下午13：00-16：00），五中考试时间为5月11日上午8：00-11：30。考试地点：足球特长生在九中集中测试，时间为5月11日，其它项目在报考学校测试。

4、考生要严格按照《审批表》要求进行填报。
5、填报省示范性高中的考生可以兼报五中。
五、考试方法

足球由各招生学校联合组织测试，其它项目由各招生学校组织测试。考生凭准考证参加测试，测试入围人数按照各招生学校特长生招生计划150%确定，小数点进位。测试结果在鞍山教育网进行公示。

六、录取办法

体育特长生从体育测试入围的学生中录取。示范性高中体育特长生（不含足球）依据招生计划，按照体育测试成绩择优提前录取，文化课成绩不得低于中考总分的40%。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的考生，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不得低于中考文化课总分的35%。体育特长生为公费学生。

足球特长生录取依据各校招生计划，按照文化课成绩在入围的考生中由高分至低分择优录取，文化课成绩一中不低于中考总成绩70%，三中、八中不低于中考总成绩60%，九中不低于中考总成绩的40%，五中体育特长生文化课成绩不低于中考总成绩35%，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的考生，文化课成绩不得低于中考总分的30%。足球特长生在省示范性高中公费录取后进行。足球特长生为公费生。足球特长生可报两所学校，以第一志愿为主，如第一志愿没录满，在第二志愿里由高分至低分录取。

被录取的特长生，必须按照本学校体育特长生管理办法的要求，参加学校组织的训练和比赛，对于不参加训练和比赛的体育特长生，根据学校特长生管理办法，取消其特长生资格和待遇，学生转入普通高中就读。
八、组织机构

领导小组组长：何玉春

副组长：孙长虹

成  员：孔文清  周明宏  周兴国  姜艳君 

郭延军  张士廉  张贵刚  王丽
监察小组组长：王  忠 
副组长：张庆余 

成  员：宋岩 孙绍聪 许可 李红岩  洪  洋 
              邹丽杰  霍晓光   贺  毅  付宝坤

各县（市）区教育局参照本办法实施。
此实施办法解释权在市教育局体卫艺处。

